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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 
 
刘启云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

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会目前正在审议保护私人

财产的 民法典 草案 这些举措将对

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本文首先概述中

国私营企业的发展现状 其次阐述中国

对私有财产的公法和私法保护 最后探

讨两个有关私有财产保护的 争议较大

的问题  

    

    一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的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和国有

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 私营经济得到迅

速发展 其数目急剧增加 规模不断扩

大 实力不断增强  

    据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2000年

提供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 截至一九九

九年底 中国私营企业已达一百五十一

万多户 从业人员二千零二十多万人

注册资本共一万零二百八十七亿元(人

民币 下同) 与上年相比 分别增长百

分之二十点四 百分之十八点二和百分

之三十六点三 其增幅均超过历年的增

长水平 显示了私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

快速增长期   

1999年底 全国私营企业户均注册

资本 已达到了六十八万多元 比上年

户均增八万二千元 注册资本达一百万

元以上的私营企业达二十万户 比上年

增加七万三千多户 增长百分之五十八

点六  

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国民经济

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 统计显示 1999

年全国私营企业共创产值七千六百八十

八亿元 实现营业收入七千一百四十九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四千一百九十

一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点

三 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和百分之三十七

点一 出口创汇私营企业达八千三百六

十三户 比上年增加二千三百三十五户

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三 出口创汇三百

五十九亿元 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二亿

元 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点八 创历史最

高增幅 亚州开发银行在 2003年 3月出

版的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 的报告指出

私营企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就

业增长的重要源泉 非国有部门贡献的

GDP 现在已经占到全国 GDP 总量的三

分之二强  

    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 促进了各种

所有制经济的调整 拓宽了就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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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下岗再就业的

重要渠道 缓解了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

中的压力 促进和加快了国有企业转制

的步伐 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创造了

有利条件 据统计表明  1999年 全国

私营企业吸纳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下岗

的职工 城镇为一百零五十二万六千多

人 农村二百六十八万九千多人 分别

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二和百分之三十

一点五 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重要渠

道  

目前在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中 已

出现三个新的特点   

    1 私营企业在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已

有所提高 农林牧渔发展迅速 产业结

构逐渐趋向合理 至 1999年底 全国私

营企业中的农林牧渔业户数已达三万五

千多户 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七点四

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二点三   

2 东部 西部地区的私营企业发展

较快 中部地区发展滞后 农村增幅高

于城镇 所占比重有所回升 至 1999年

底 全国农村私营企业六十一万四千多

户 从业人员九百六十八万九千多人

注册资金三千二百一十一亿元 分别比

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点四 百分之三

十一点五和百分之六十六   

    3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发展特别迅

速 所占比重逐年扩大 至 1999年底

全国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已达八十八万多

户 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点七 其

年增长幅度为历年之最   

 

二 中国对私有财产的公法和私法保护 

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可以分为公法

保护和私法保护两种 私有财产的公法

保护 指的是直接依据宪法和行政法等

法律来追究侵权者的责任 以达到保护

财产人利益的目的 私有财产的私法保

护 指的是直接依据民法 追究侵权者

的民事责任 以达到恢复财产权的完满

状态的目的 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在法

律的依据 法律的程序 追究法律责任

的方式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分 公法的保

护基本为强行性规范的应用 侵权者与

责任追究者的法律地位根本不同 责任

的追究也是强制性方式 而私法的保护

基本上是任意性规范的适用 当事人的

地位平等 责任为民事责任  

 

一 中国对私有财产的公法保护 

  

1 中国对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 

    198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

定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

个体经济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

充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

利益 国家通过行政管理 指导 帮助

和监督个体经济  第 1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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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

犯  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 禁

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

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第 12条  

    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 储

蓄 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国

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

继承权 第 13条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1988 年

修订后的 宪法 增加了以下条款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

范围内存在和发展 私营经济是社会主

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国家保护私营经

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对私营经济实

行引导 监督和管理  

1997 年中国共产党 十五大 报告

明确提出 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

度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是要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不断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就要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是中国

第一次把私营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提高到

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 为确立公有和私

有财产 一体承认 平等保护 的法律

原则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 1999 年中国最

高立法机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对私有

经济的地位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肯定 该

修正案将规定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

体经济 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 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 私营经济的合法

权利和利益 国家对个体经济 私营经

济实行引导 监督和管理 从该修正案

可以看出 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在法律

上取得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的重要地位 这种对非公有制

经济的前所未有的提法 说明中国法律

对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利的法律地位认

识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  

 

2 私有财产的行政法保护 

在财产权受到侵害时 权利主体依

据行政法向国家行政机关提起保护的请

求 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一般保护和特殊

保护 所谓一般保护 即一般公民 法

人和其他财产权利主体均可以提起的行

政保护要求 而特殊保护 指只有特殊

的主体才能提起的保护要求  

公民 法人和其他民事权利主体可

以提起的一般行政保护所依据的行政法

律主要有  

1 治安管理条例 规定 侵犯

财产权利的行为 应该接受行政处罚

一般公民 法人和其他财产权利主体可

以根据自己财产权利受侵害的事实 请

求治安管理机关对侵权人进行处罚  

2 根据 1989 年制定的 行政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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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 一般公民 法人和其他财产权利

主体可以就国家行政机关所为的侵犯自

己的财产权利的行为 或者有职责保护

自己财产权利而不积极作为 从而给自

己的财产权利造成侵犯的行政机关机提

起行政诉讼 追究其责任  

3 根据 1994 年制定的 国家赔

偿法 一般公民 法人和其他财产权利

主体就国家机关 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

机关以及这些机关的官员对其的财产权

造成的侵害 可以要求依法赔偿  

4 根据 1999 年制定的 行政复

议法 一般公民 法人和其他财产权利

主体可以就国家机关对自己的财产权的

处罚行为要求复议 从而获得行政上的

公平处理  

此外 享有知识产权和其他无形财

产权利的民事主体 可以向国家专利的

管理机关提起保护的请求 依据有关行

政法保护自己的权利 如  

1 享有专利权的民事主体 在其

权利被侵害时 可以向国家专利管理机

关提起确认自己的专利权利的要求 进

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排除他人侵权的

保护要求  

2 享有商标权的民事主体 在其

权利受到侵害时 可以向国家商标管理

机关提起保护其著作权的要求  

3 享有著作权的民事主体 在其

权利受到侵害时 可以向国家著作权管

理机关提起保护其著作权的要求  

4 民事主体在其商业信誉 商业

联系等无形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时 可以

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 向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 公平交易局或者公平

交易委员会 提起保护的请求  

根据中国法律规定 民事主体依据

行政法提起保护其权利的要求不能得到

满足时 还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保护的

请求  

 

二 财产权的民法保护 

 

1 民法通则 

1986 年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 第 75条对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

的保护进行了专门的规定 公民的合法

财产受法律保护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侵占 哄抢 破坏或者非法查封 扣

押 冻结 没收 民法通则 还初步

确立了对各种民事权利主体的权利一体

保护的原则 民法通则第 5条规定 公

民 法人和其他财产权利主体的合法的

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侵犯   

     

2 民法典草案 

2002年 12月 23日 民法典 提

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 在民法草案物权

法一编中 为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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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制度 在国家所有权 集体所有权之

后 对私人所有权作了专章规定 草案

所称的私人所有权 包括自然人以及个

体经济 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主

体 对其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全面支配

的权利 草案同时规定 私营企业的不

动产或者动产 具备法人条件的 属于

该法人所有 不具备法人条件的 依照

法律或者章程规定享有所有权 国家保

护私人的储蓄 保护私人投资以及因投

资获得的收益 国家保护私人财产的继

承权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三 争论的问题 

 

一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否写

入宪法 

2003 年 3 月 全国工商联继 1998

年 2002年之后 第三次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提出了有关保护私人财产的建议

案 明确建议修改宪法 提出要完善保

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广东省的 39名

人大代表建议立法保护私人财产 明确

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由此引发

了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大辩论  

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的学者俞权域

认为 亚洲 欧洲 非洲 拉丁美洲几

十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对财产权的规

定有 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 保护私有

财产 但是 私有财产并非 神圣不可

侵犯 即不把私人的财产权绝对化 第

二 宪法对私有财产作出了这样那样的

限制 要求私有财产服从公共利益 或

不损害公共利益 第三 在必要时 政

府可以依照法律 有偿征收私有财产  

至于美国 年的 独立宣

言 和 年颁布的 美利坚合众

国宪法 都没有保护私人财产的条文

美国国会于 年正式批准 宪法

修正案 十条 即著名的 人权法案

也没有像法国那样宣布 财产神圣不可

侵犯 只是在第五条中规定 在任何

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

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

命 自由或财产 凡私有财产 非有相

当赔偿 不得占为公有 从那以后直到

今天 美国国会通过了几十条 宪法修

正案 没有再涉及财产权 更没有 财

产神圣不可侵犯 的条文  

法国没有固守 年宣布的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的教条

年的 人权宣言 删去了 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 这句话 今日法国的宪法也

没有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的条文  

 

二 私人资本原罪是否能够赦免 

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的社会中 结构转型在经济上都意味着

财富的再分配 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转

型莫不如此 尤其是俄罗斯的转型更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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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量的私有化和国有资产的大量流

失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有效地避免了

转型期间容易发生的社会与经济动荡

但从市场发展的结果来看 产生了一个

新的富人阶层 他们的 第一桶金 的

来源各不相同 有的靠辛勤劳动的积累

有的则靠非法手段获得 对于私人资本

原罪是否能够赦免的 

 

问题 学者们持不同观点  

  一种为特赦说 北京大学经济学家

张维迎主张 政府可以考虑实行一个税

收特免政策 过去的事既往不咎 从现

在起 再有任何人偷税漏税就更加严厉

地惩罚  

  另一种为清算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

济学家杨德明教授认为 如果资本的积

累是以非法的手段得来的 其实就是腐

败 这是不允许的 必须要追查到底

这个原则必须坚持  

第三种为淡化说 中国经济体制改

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刚主张客观看待

资本原罪 他认为 就德国的做法而言

对那部分有原罪的资金进行了赦免 但

不是全部赦免 主要是给予机会补交税

款 但是不予惩罚 中国应该怎么做

有关部门应该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 中

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主张运用中

国智慧解决资本原罪 他认为 既不能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立场 宣布大赦 也

不能按照过去左的办法 把财产收归国

有 应该在法律上绝对不给任何非法所

得以合法性 在实际上采取妥善办法

进行适当的收入分配调节 采取低成本

的反腐败措施 迅速并合理地解决目前

暴富阶层的财产合法性问题  


